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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公安局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

关于联合开展 2023 年度全市核技术利用单位
隐患排查的通知
威环函〔2023〕4 号

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，各区市、开发区公安局，各区市卫健局、

国家级开发区卫生健康管理办公室、南海新区公共服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决策部署和全市安全生产“百

日攻坚”行动工作安排，按照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公安厅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联合开展 2022 年度全省核技术利用

单位隐患排查的通知》（鲁环字〔2023〕35 号）相关要求，彻

查各类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，压实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主体

责任，严防辐射事故发生，筑牢辐射环境安全防线。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定于 2023 年 4 月至 7 月联合开展

全市范围内核技术利用单位隐患排查工作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全市使用放射源、Ⅱ类以上射线装置、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

核技术利用单位以及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废旧金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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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站，其中停转产放射源使用单位、移动探伤单位、废旧金属

熔炼企业和废旧金属回收站为检查重点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放射源安全保卫落实情况。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安全

保卫相关规章要求的制定实施情况，放射源安全保卫和《山东省

核技术利用单位行业反恐防范工作标准》达标和应急准备工作情

况，执行《剧毒化学品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》

（GA1002-2012）情况。

（二）放射卫生管理落实情况。评估核查 2022 年医疗卫生

机构和非医疗机构开展放射卫生工作专项行动落实情况，检查放

射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，放射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和

放射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情况，放射卫生管理档案管理情况，

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，是否按规定落

实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、放射卫生培训和个人剂量监

测，是否按规定落实工作场所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放射防护管

理措施。

（三）法律法规执行及整改要求落实情况。检查辐射安全许

可制度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、竣工环保验收制度等落实情况，从

业人员辐射安全防护知识应知应会情况，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等

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，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在检查中发现问题及

年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三年行动中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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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废旧放射源送贮情况。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、停转产

企业是否存在闲置、废弃放射源，是否及时送贮或回收。

（五）废旧金属回收熔炼行业辐射安全管理情况。排查辖区

内废旧金属回收站（企业）数量、分布，建立废旧金属回收站名

单，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辐射仪器配备及日常监测情况，规章

制度建设情况，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情况，辐射安全防护及应

急处置情况。

（六）全省放射源在线监控系统运行保障情况、高风险移动

放射源在线监控运行情况。检查是否满足放射源在线监控系统基

本的条件，视频监控布置是否合理、画面是否清晰、是否覆盖全

部放射源，伽马射线移动探伤单位 GPS 定位仪器使用及数据上传

情况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要求落实情况。

（七）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检查管理系统内的单位信息、许可信息、台账信息、人员信

息等各类信息是否完整、准确。

三、时间进度安排

（一）研究部署阶段（4 月 15 日前）

各区市、开发区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卫生健康部门做好隐患排

查动员、部署、准备工作，组织专门力量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印发

实施方案，部署开展现场检查工作，全面摸清废旧金属回收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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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底数。

（二）各区市自查阶段（5 月 15 日前）

各区市要对辖区内涉放射源核技术利用单位检查全覆盖，对

存在放射源底数不清、帐物不符等情况的单位，督促其理清放射

源台账；对安全保卫相关规章制定实施不严，安全保卫措施落实

不到位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，督促其及时消除安

全隐患；对管理系统数据不完整、不准确或者相关审批及备案手

续未通过管理系统办理完成的，指导其补充完善。市生态环境局

各分局于 5 月 15 日前报送实施方案、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和熔炼

企业名单。

（三）市级抽查阶段（5 月 31 日前）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将组成联合检查组

进行抽查，重点检查辐射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和企业的主体责任落

实情况。

（四）分析总结阶段（7 月 31 日前）

各区市生态环境系统、公安、卫生健康对隐患排查情况进行

汇总、分析和总结，于 7 月 31 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卫生健康委报送总结报告。
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联动监管。各区市、开发区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卫生

健康部门要建立辐射安全隐患排查联动工作机制，强化信息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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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，合力完成辐射安全隐患检查工作任务，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

将检查情况上传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。

（二)加强严格执法。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

实效”的工作原则，对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等性质恶劣案件，配

合做好调查取证执法工作，确保案件查处到位。

（三）强化问题整改。坚持“隐患即事故”理念，对排查出

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，从严从实抓好整改落实，对检查发现

的问题，督促核技术利用单位制定有效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，跟

踪整改落实情况，并定期组织“回头看”，确保所有安全隐患全

面整改到位。

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吴慧，联系电话：5891299；

市公安局刘金虎，联系电话：5192236；

市卫生健康委唐华，联系电话：5300076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联合开展 2023 年度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隐

患排查的通知》（鲁环字〔2023〕35 号）

2.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名单

3.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名单

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公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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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卫生健康委

2023 年 4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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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关于联合开展 2023 年度全省核技术利用
单位隐患排查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

安排，彻查各类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，压实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

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全省辐射环境安全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公安

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决定于 2023 年 3 月至 8 月联合开展 2023 年度

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隐患排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全省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源、Ⅱ类以上射线装置、非密封

放射性物质的核技术利用单位以及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和规

模较大的废旧金属回收站，其中停转产放射源使用单位、移动探

伤单位、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和废旧金属回收站为检查重点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放射源安全保卫落实情况。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安全

保卫相关规章的制定实施情况，放射源安全保卫和《山东省核技

术利用单位行业反恐防范工作标准》达标和应急准备工作情况，

执行《剧毒化学品、放射源存放场所治安防范要求》（GA1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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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2012）情况。

（二）放射卫生管理落实情况。评估核查 2022 年医疗卫生

机构和非医疗机构开展放射卫生工作专项行动落实情况，检查放

射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，放射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和

放射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情况，放射卫生管理档案管理情况，

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，是否按规定落

实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、放射卫生培训和个人剂量监

测，是否按规定落实工作场所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放射防护管

理措施。

（三）法律法规执行及整改要求落实情况。检查辐射安全许

可证制度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、竣工环保验收制度等落实情况，

从业人员辐射安全防护知识应知应会情况，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

等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，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在检查中发现问题

以及全省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三年行动中发现问

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废旧放射源送贮情况。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、停转产

企业是否存在闲置、废弃放射源，是否及时送贮或回收。

（五）废旧金属回收熔炼行业辐射安全管理情况。排查辖区

内废旧金属回收站（企业）数量、分布等基本情况；废旧金属回

收熔炼企业辐射仪器配备及日常监测情况，规章制度建设情况，

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情况，辐射安全防护及应急处置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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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全省放射源在线监控系统运行保障情况，高风险移动

放射源在线监控运行情况。检查是否满足放射源在线监控系统基

本条件，视频监控布置是否合理、画面是否清晰、是否覆盖全部

放射源，伽玛射线移动探伤单位 GPS 定位仪器使用及数据上传情

况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要求落实情况。

（七）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检查管理系统内的单位信息、许可信息、台账信息、人员信

息等各类信息是否完整、准确。

三、时间进度安排

（一）研究部署阶段（3 月 31 日前）。各级生态环境、公

安、卫生健康部门做好隐患排查动员、部署、准备工作，成立检

查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印发通知，部署开展现场检查。

（二）各市自查阶段（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）。各市生态

环境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现场检查。

检查中，对辖区涉放射源核技术利用单位检查全覆盖，对存

在放射源底数不清、账物不符等情况的单位，督促其理清放射源

台账；对安全保卫相关规章制定实施不严，安全保卫措施落实不

到位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，督促其及时消除安全

隐患；确保发现的废旧放射源安全及时处置；对管理系统数据不

完整、不准确或者相关审批及备案手续未通过管理系统办理完成

的，指导其补充完善。各市生态环境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健康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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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督促单位制定有效整改措施限期整改，并跟

踪整改落实情况，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。同时，各市生态环境

局将检查情况上传管理系统。

（三）省级督导阶段（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）。省生态环

境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成立联合工作组，对各市自查情

况开展联合现场督导。

（四）分析总结阶段（8 月 31 日前）。各市生态环境、公

安、卫生健康部门对隐患排查检查情况汇总、分析和总结，于 8

月 31 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报送总结

报告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严密组织。各级生态环境、公安、卫生健

康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密切协作配合，以“严、

慎、细、实”的工作作风认真开展专项行动，及时报送重要信息，

按时提交总结等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，强化整改。对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等性质

恶劣问题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，确保依法查处到位、整改到位。

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，强化跟踪，督促单位做好问题整改，

按时上报问题整改清单，确保隐患排查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严守纪律，廉洁奉公。各级各部门在检查过程中要严

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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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轻车简从。

联系人：省生态环境厅王恺，0531-51798278

省公安厅刘向升，0531-85120480

省卫生健康委车铭，0531-51766276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公安厅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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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废旧金属回收企业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区市
回收范围（尽量精

确至镇或街道）

月回收量

（吨）

回收金属

种类

销往地点（精确至

回收站、熔炼厂）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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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废旧金属熔炼企业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所属区市

配备辐射

监测仪器

情况（是/

否，数量）

废 旧 金 属

入 厂 前 是

否 进 行 辐

射监测

产品出厂

前是否进

行辐射监

测

建立辐射

规章制度

情况（是/

否）

工作人

员辐射

安全培

训情况

辐射安全防护及应

急处置情况（是否配

备铅衣等防护用品、

专用放射性物质暂

存库）

备注


